
法官（司法事務官）核定拍賣條件
強84

注意事項46

通訊投標人投標

注意事項47l、48

拍賣期日開標及決標
強87~91

注意事項48~53

法院通知當事人（含抵押
權人、參與分配債權人及
有優先承買權之人）

於通訊投標最後寄達日、時，
執行法官率書記官、政風人員

取標
注意事項47-4

通訊投標流程圖   司法院民事廳10106製作

揭示拍賣公告（法院及不動產所在
地或函公所，並登報）強84
距拍賣期日不得少於14日強82

書記官會同政風人員於開標前
將投標信函投入標匭

注意事項47m
未拍定或債權人未為承受續行拍賣

強91~95
注意事項42、54

通訊投標人拍定且開標時在場，
除有優先承買權應另行通知外，
 應不待通知於7日內繳足全部價金

注意事項43k
參考要點11

通知通訊投標人落標及發還保證金

注意事項47q

通訊投標人拍定但開標時不在場，
應於通知送達後7日內繳足全部價金

注意事項43k
參考要點11

拍定人如期繳足價金拍定人未遵期繳足價金

塗銷查封登記及他項權利設定
強98Ⅱ、Ⅲ

5日內發給權利移轉證書
強97

注意事項56j

命債務人繳出書據或宣示書據
無效
強101

函查增值稅、土地
稅、房屋稅、營業

稅等稅捐

注意事項16n

定有點交條件
者，拍定人聲

請點交
強99

注意事項57

法院定期執行
點交

製作分配表定期分配
強31

注意事項16o

再行拍賣，原拍定人不
得應買，並應負擔差額
強94Ⅱ、Ⅲ、68之2

強：強制執行法
注意事項：辦理強制執行應行注意事項
參考要點：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不動產投標參考要點

 


